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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遗传规律的发现

  
一、从三头怪兽和“童鱼”说起

  
《封神演义》和《西游记》是我国童叟皆知的神话故事。在这两部书中，
三头六臂的哪吒以他那与众不同的长相和盖世武功降妖伏魔，他跟随姜子
牙，扶助李天王曾立下赫赫战功。无独有偶，我国古代神话中也曾有过集狮、
蛇、山羊三类动物的头于一身的三头怪兽，这种怪兽有何独特功能，至今不
得而知。但不管是哪吒还是三头怪兽，都是神话。虚构的神话除反映人们对
自然现象的恐惧外，同时也反映着人们战胜邪恶的良好愿望和改造自然的美
好向往。
哪吒也好，三头怪兽也好，谁都没有亲眼见过，而说到“童鱼”，这倒
是确确实实的人造奇迹。本世纪 70 年代，我国著名诗人曾为“童鱼”题诗写
照。这位诗人就是赵朴初，当赵老见到一幅幅怪模怪样的“金鱼”图后，兴
趣倍增，诗兴盎然，欣然命笔，写下了如下诗句：

异种何来首尾殊，画师笑答是童鱼。

他年破壁飞腾去，驱遣风雷不怪渠。

诗人所指首尾殊的异种就是童第周教授亲手创造的一种新生物——童
鱼。
童第周，我国杰出的生物科学家，他出生于 1902 年，故乡是浙江鄞县一
个名叫童家坳的山村，父亲是山村里的一位私塾先生，家里本来就很清贫，
而童第周又是父亲的第七个孩子，家里的生活就更加拮据了。但是，童第周
渴望上学读书，得到哥哥的帮助，经过刻苦的自学，直接跳班考上了效实中
学的三年级插班生，因为没有打好基础，一开始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可到
期末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一下子跃进到全班正数第一，受到学校老师和同
学们的称赞，毕业后，他又接着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
然而在那个时代，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就是失业。经过几番周折，童第
周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到比利时留学。他在那里的比京大学改学生物学，在
生物实验室里工作得十分出色。1933 年，他从比利时回到中国，在山东大学
生物系任教。新中国建立以后，童第周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专
门研究生物的发育和遗传。他为探索生命奥秘，呕心沥血。他信奉真理，不
畏艰险，不辞辛劳。他所创造的“童鱼”，举世瞩目。“童鱼”的出现，为
人工创造新的生物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新中国还处于“史无前例”的动乱时期，科学园
地一片死寂。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的动物研究所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像童第
周这样的专家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在众多科学家朝不保夕的艰难岁月
里，细胞研究室内灯火通明，这里正在进行着人类创造新生命的革命，在这
次伟大革命中，一位七十多岁的长者运筹帷幄，冲锋陷陈，他就是童第周。
天刚朦朦亮，童教授在啼鸟声起之前已赶到细胞研究室。研究室内的金
鱼，好像善解人意似的，在童弟周先生到来之前互相追逐嬉戏，而在童先生
到达之后，雌鱼开始产卵。金鱼的卵是童教授“革命”的对象。他要从金鱼
卵中取走细胞核，然后再把鲫鱼或其他鱼类的细胞核放进去。想用这样的实
验来观察一下，被换了细胞核的金鱼卵细胞，会发育成什么形状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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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金鱼卵进行“外科”手术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动物身上的细胞一般
都很小，直径只有几十分之一毫米，当然细胞里的细胞核就更小了，大概只
有几百分之一毫米。他借助显微镜和熟练的细胞学技术，先将金鱼卵细胞的
细胞核取出来扔掉，又把鲤鱼胚细胞的细胞核小心地取出来，使它保持完整
无损，然后再用给人打防疫针那样的方法，把取出来的鲤鱼胚细胞核，注射
进已经被取出细胞核的金鱼卵细胞里去，让鲤鱼的胚细胞核在金鱼的卵细胞
质里发育。
童第周为什么要把实验做得这么复杂呢？要知道，金鱼和鲤鱼亲缘关系
相距很远，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不同属的二个种。在外形上也明显不同，例如
鲤鱼嘴角有须而金鱼无，侧线鳞片数目和脊椎骨的数目都有差异。让这两种
鱼在自然情况下进行杂交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硬将鲤
鱼胚胎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掉了细胞核的金鱼卵细胞里，才能看出这样两
种亲缘关系相距很远的鱼，被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组合起来以后，会发生什么
样的变化。
经过日复一日的精心培养，那些被重新组合的金鱼卵细胞终于发育成为
一条条活泼的小鱼，它的模样很怪，嘴角长着鲤鱼的须，而它的脊椎骨数目
和侧线鳞片数却又像金鱼，对于这种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怪鱼，既不能
把它叫鲤鱼，也不能再叫做金鱼。它是童教授用卓越的生物学知识和高超的
移植技艺创造出来的新物种，于是科学家都亲切地叫它“童鱼”。
童教授初战告捷。童鱼临世的辉煌成果震撼了全球，在那震耳欲聋的庆
贺声中，创造新生命的导演——童弟周却镇定自若。他告诫全体同仁，“宜
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成绩仅仅是继续前进的起点。
童教授的第二步目标是什么呢？他要进一步搞清楚，究竟是哪些具体的
物质在影响着新一代的生物性状，也就是说，在鱼的卵细胞里面，是哪些具
体的物质，携带着遗传信息，使新一代的童鱼，照着鲤鱼的特点，长出了鲤
鱼的须；照着金鱼的特点，长出了金鱼脊椎骨的数目和侧线鳞片数。
原来，在成熟的卵细胞质里，存在着一种能把遗传信息携带给新一代的
物质，这种物质叫做信使核糖核酸（英文的表示方法是 mRNA）。童教授带领
着他的战斗集体，用化学的方法，把鲫鱼成熟卵细胞中细胞质里的 mRNA 提取
出来，用它进一步进行生物遗传试验。
他们用注射针把鲫鱼的 mRNA 注射进金鱼的受精卵里，结果有 33.1％的
被注射的金鱼卵发育成了头尾相异的“童鱼”。这种鱼的头是典型的金鱼头，
而尾部却由金鱼的双尾变成了鲫鱼的单尾。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从两栖类的蝾螈内脏中，提取出一种叫去氧核糖核
酸（DNA）的化学物质，把这种物质注射入金鱼的受精卵内，经过注射的金鱼
受精卵，长出的金鱼中，有 1％具有蝾螈的棒状平衡器，这种器官本来只有
像蝾螈这样的两栖类才具有。当然，这种有棒状平衡器的金鱼也是童教授的
杰作，也应该称作“童鱼”。
这样的“童鱼”是自然界所不存在的，它的诞生，为人类创造新生物带
来了曙光。“童鱼”的出现，连它的创造者也并不认为是他个人的功劳。他
认为，“童鱼”的问世是无数探索生命奥秘科学工作者的集体结晶。他只是
带着有准备的头脑寻找到了幸运之神的代表而已。
在探索生命奥秘的长河中，开辟航向的应首推奥地利的僧侣格里高·孟
德尔。



   
二、孟德尔在后花园里的研究

  
1822 年出生于奥地利的孟德尔，童年、青年历尽苦难，在山穷水尽的困
境下走进了布隆修道院，这位并非对上帝虔诚的小伙子，在修道院中倒也安
于清贫，遵守院规。在那里，他与孤灯为伴，苦读四年“圣经注释”、“教
会问答”等宗教专著，他的勤奋和才智赢得了该院最高权威那佩院长的欢心。
他不仅将孟德尔提升为神父。而且送孟德尔到维也纳大学深造。从宗教殿堂
进入科学大厅的孟德尔，立即对进化论、植物学、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发
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座科学大厅里，他尽情地吸收着科学的营养，二年大
学生活，转瞬即逝，当他再度进入修道院时，已对“圣经注释’等宗教界的
宠论毫无兴趣，而生物你上代与下代间为什么能保持相同，又为什么同样的
父母既会生下面目相像的子女，也会生下面目全非的子女等问题犹如空气那
样成为他的“伴侣”。为了揭开这个干古之谜，他利用修道院后面的花园种
上了豌豆，一年年种，一年年收，春去春又回，匆匆八载过去。在这八年中，
他终于揭开了上代与下代“像”又“不像”这个千古之谜，为生物的遗传、
变异奠定了科学基础。
孟德尔选用豌豆做遗传试验，是成功的关键之一。他看到，豌豆是闭花
授粉的植物，由于长期的闭花授粉，保证了豌豆的纯洁性，也就是说，一个
开红花的豌豆品种，后代也开红花，高杆的豌豆后代也绝对不会出现矮杆
的⋯⋯；他也看到豌豆中，红花与白花、高杆与矮杆、圆粒与皱粒⋯⋯是那
样泾渭分明。这些径渭分明的一对一对的豌豆花色、粒形等称为相对性状。
正是由于豌豆的遗传相对性状径渭分明，而闭花授粉的特点，又使它们的遗
传相对性状十分稳定，用具有这样特点的植物研究，很容易观察到受异种花
粉影响的效果。
孟德尔还看到，豌豆虽然是闭花植物，但花形比较大，用人工的办法拔
除豌豆花中的雄蕊，给雌花送上花粉是容易办到的。
孟德尔胸有成竹地开始了前人没有进行过的遗传实验。他一丝不苟地拔
除了红花豌豆的雄花，送上白花豌豆的花粉，得到了杂种第一代（F1），第
一代种子长出的豌豆开的是红花，让这第一代豌豆闭花授粉，得到了第二代
种子，当第二代种子长出的植株开花时，除了四分之三的植株开红花外，还
有四分之一的植株开的是白花。他把第一代出现的那个亲本的性状叫做显性
性状，而未表现出来的那个亲本性状就叫做隐性性状。把第二代中两个亲本
的性状同时出现的现象称为“分离现象”。真是无巧不成书，孟德尔在用豌
豆做杂交试验时，仔细地观察了如下 7对差别鲜明的性状：
花的颜色：红色与白色；
种子的形状：圆形和皱形；
子叶的颜色：黄色和绿色；
花着生的位置：腋生（即枝叉生）和顶生；
成熟豆荚的形状：饱满和缢缩；
植株的高底：高和矮。
最初的试验是将上述单个性状上有明显差别的两种豌豆（亲本）杂交，
上述 7 组相对性状分别做了 7 次杂交。7 次杂交的结果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那就是杂种一代都只出现一个亲本的性状，例如开红花的植株与开白花的植



株杂交，杂种一代总是清一色的红花；子叶是黄色的豌豆与子叶是绿色的豌
豆杂交，子一代（F1）总是具有黄色子叶的性状等等，这种在杂种一代中只
出现杂交双亲中一个亲本性状的现象在孟德尔观察的 7 对相对性状和杂交
中，无一例外。此外，当杂种一代自花授粉时，得到了杂种二代种子。在 7
次杂交的杂种二代中，都出现了二个杂交亲本的性状，即都出现分离现象。
更有趣的是杂种二代中，第一代出现过的那个亲本的性状（即显性性状）和
第一代未出现的那个亲本的性状（即隐性性状）都为 3：1。
惊人的一致性中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才思敏捷的孟德尔不失时机地把握
契机，在掌握了足够的事实后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生物体表现出来
的性质和形状，即简称“性状”不过是人们能够通过感觉器官感觉到的表面
现象，而现象的重复出现必定反映着某种内在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推理，他
假定决定性状的内在根据是遗传因子，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生物体的每个单
位性状是由两个遗传因子决定的。因为同一个单位性状会有明显的差别，例
如花色（单位性状）有红有白，所以决定同一个单位性状的遗传因子也会有
两种形式，一种是决定显性性状的形式，另一种是决定隐性性状的形式，这
好比同样反映一个人的照片和底片。当决定某一单位性状的两个因子完全一
样时（如两张均为照片或两张都是底片），这种遗传因子的组合方式就叫纯
结合，不言而喻，纯结合就会有显性纯结合和隐性纯结合两种形式了，实际
上纯结合的意思就是人们平时说的纯种罢了。如果决定某个单位性状的两个
遗传因子不是完全相同，而是相似，犹如一张底片和一张照片那样，那么，
这种遗传因子的组合就叫杂结合或异质结合，也就是平时常说的杂种。
孟德尔在对决定性状的遗传因子作了具体说明后又明确指出，生物体在
形成生殖细胞时，原来成对的遗传因子必然不能同时进入同一个生殖细胞（生
殖细胞可以叫性细胞，雄性的生殖细胞叫精子或精细胞，雌性的生殖细胞叫
卵子或卵细胞），因此，每个生殖细胞中只有一对遗传因子中的一个。当雌、
雄生殖细胞（即卵和精子）结合（受精）时，遗传因子又随着两种生殖细胞
的合二为一而恢复成对。
孟德尔在作出遗传因子决定性状的假设后，他立即意识到，决定某个单
位性状的二个遗传因子（等位基因）在生物体形成生殖细胞时，各自分别进
入不同的生殖细胞是杂种二代中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出现 3：1分离的内在原
因。现在，“成对遗传因子（基因）在生物体形成生殖细胞时必然分离”已
被称作遗传学第一定律，即分离定律。
为了说明遗传因子的分离及由此而出现的性状分离，不妨我们来进行一
次特殊的扑克游戏。首先我们用扑克牌中的红桃 A 代表红花因子，用黑桃 A
代表白花因子。现在甲、乙两人手中分别有两张红桃 A 和黑桃 A。游戏按每
人每次出一张牌的规则进行，可想而知，一次游戏结束，每人手中仍是两张
A，但此时每人手中已各有一张红桃 A和黑桃 A。按照游戏的另一条规定，凡
是红的和黑的在一起时，红的总放在黑的上面，这样一来，虽然每人手中各
有一张红桃 A和黑桃 A，实际上看到的是每人手中只有红桃 A。每人手中的两
张牌相当于每个亲本具有一对遗传因子。每人每次出一张牌，相当于同对遗
传因子在形成生殖细胞时的分离。甲、乙两人各出一张牌放在一起，相当于
受精。红桃 A总放在黑桃 A上面，相当于红桃 A是黑桃 A的显性。如果手中
各有一张红桃 A和黑桃 A的甲、乙两人继续按每次每人出一张牌、红桃 A放
在黑桃 A上面的规则玩扑克，那么有可能在 4次出牌中，有一次各自的红桃



A 遇在一起，还有二次各自的一张红桃 A遇到对方的黑桃 A，由于红桃A总放
在黑桃 A 的上方，因此，这二种情况表面看来也只出现红桃 A，另外一次是
甲、乙双方的黑桃 A相遇。因此出现了 3次红桃和 1次黑桃的格局，就像上
图所表现的那样。
孟德尔在总结出遗传因子的分离规律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对遗传因
子在生物体产生生殖细胞时的相互关系。根据他的追踪试验，他得到的结论
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即生物体在形成生殖细胞时，每对遗传因子都要分离，
各对遗传因子的分离，彼此间互相不受影响，即每对遗传因子的分离是各自
独立的。由于各对遗传因子分离的独立性，使原属不同对的遗传因子有可能
自由搭配（组合）在一起进入同一个生殖细胞中。现在，把各对基因的独立
分离和不同对基因的自由组合已被称为遗传学第二定律，即自由组合定律或
独立分配规律。
如果用扑克牌中的 A和 K代表不同对的遗传因子。假设现在甲手中有两
张红桃 A和两张红桃 K，乙手中有两张黑桃 A和黑桃 K。游戏时，每人各出一
张 A 和一张 K（出牌相当于形成生殖细胞时的成对因子分离），这样一次游
戏结束，甲、乙两人手中的 4张牌，就都为 2 张 A和 2张 K，且 A和 K 中都
是一红一黑。此时的甲和乙继续按各出一张 A和 K的规则游戏，则甲和乙在
抽 A和 K时，就可能出现 4种 A与 K的搭配形式，即红 A与红 K在一起，红
A遇到黑 K，黑 A遇到红 K，黑 A与黑 K相遇。甲、乙两人各自抽一张 A和一
张 K好比生物体在形成生殖细胞时，各对因子（基因）的独立分离和不同对
基因间的自由搭配。当甲、乙两人抽好牌后，下一步是出牌，在出牌过程中，
甲的 4 种搭配可与乙的 4 种搭配充分相遇，换句话说就会有 16 种相遇的可
能，由于在 16 种相遇的可能性中，红 A总在黑 A上面，红 K总在黑 K上面，
因此，16 次相遇中，会有 9次看到红 A和红 K，3次看到红 A和黑 K，3次为
黑 A和红 K，只有 1次为黑 A和黑 K，就像下页图所表示的那样。
本该弘扬上帝教义的孟德尔，不顾教义的约束，更不怕亵渎上帝，他在
上帝的殿堂上养鼠、种豆以致进行人工杂交，理所当然地遭到上帝卫道士们
的诽谤和攻击。指责孟德尔是上帝的叛徒者有之，斥责他在教堂里开妓院者
有之。可是科学特别喜爱上帝的叛逆者。正当孟德尔在后花园中默默耕耘时，
真理正悄悄向他走去。最后，孟德尔与真理相互拥抱了，可是，拥抱真理的
孟德尔并未立即发出耀眼的光辉。
当孟德尔把八年积累的资料整理成文求教于当时的植物学权威、瑞士的
耐格里时，这位名噪一时的学者由于对植物的遗传和变异规律一无所知而全
盘否定了孟德尔的结论。他认为，孟德尔的试验充其量是数数豌豆而已，数
豌豆怎么会发现科学定律呢？！这位权威的言论和漫不经心的态度不仅把孟
德尔这位上帝的叛逆者又送回给上帝，而且使孟德尔的科学结论在全世界
120 多个国家的图书馆中沉睡了 34 年。
耐格里可以将孟德尔推向上帝的怀抱，但科学永远不会与上帝握手。当
历史的时针指到 1900 年时，三个互不相识的异国科学家同时公布了自己多年
来进行豌豆杂交试验的结果，他们分别公布的结果却是完全一致的，这真是
科学史上一次最奇妙的巧合！
这三位科学家是荷兰的德弗里斯、奥地利的邱歇马和德国的柯伦斯。当
这三位科学家在自己的国度里整理试验数据时，个个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因为结果和数据太美了，他们都以为自己首次发现了生物的遗传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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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在图书馆里寻查有关资料时，三位科学家又不约而同地在布满尘埃的
书架上看到了孟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论文，当他们仔细地看完了这篇在
34 年前已问世的论文后，孟德尔的伟大名字已占据了他们的心田。他们认
为，孟德尔的伟大，在于早他们 34 年就发现了遗传学规律，孟德尔才是遗传
学的真正奠基人，而他们只不过是对孟德尔的结论作了一次证实而已。
这三位学者在 1900 年同时发现了孟德尔所论述的“分离规律”和“自由
组合规律”以后，遗传研究领域的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打开了，一时间歌颂
孟德尔定律的和向孟德尔定律挑战的转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歌颂者预言：
“从热力学的二大法则可以演绎出全部热力学，从麦克思韦公式可以演绎出
全部电动力学，从孟德尔法则可以演绎出全套理论进化学与数量性状遗传
学。”挑战者认为孟德尔发现的仅仅是适合于豌豆的遗传定律，复杂的生物
界的遗传规律，绝不是孟德尔的分离和自由组合可以概括得了的。争论的双
方为了稳操胜券，各自拿出了自己掌握的事实。在经过一场摆事实、讲道理
的论辩后，不仅使“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更加稳固，而且引出了
“数量遗传”和“细胞遗传”。

   
三、接二连三的挑战

  
1909 年，丹麦学者约翰逊觉得孟德尔假设中的“遗传因子”使用不方便，
他认为“基因”比“遗传因子”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如果，这也算一次挑
战的话，那么，自约翰逊提出的“基因”之后，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就让
位约翰逊的“基因”了。
同年，瑞典人尼尔逊·埃尔对孟德尔假定的一对遗传因子决定一个单位
性状提出了挑战。尼尔逊·埃尔仿效孟德尔的杂交试验法，用红皮小麦和白
皮小麦杂交，杂种一代的籽粒皮色全为淡红色，杂种 2代也出现分离，但红
皮和白皮小麦的分离比除出现 3：1外，还有15：1 和 63：1 等多种形式。孟
德尔从未看到过 15：1 和 63：1 这种现象，用一对基因决定一个单位性状也
确实说不通。难道孟德尔发现的规律初遇挑战就要落荒而逃吗？幸好，尼尔
逊·埃尔本人也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他信奉科学真理，也能在真理的长河
中开拓前进的道路。在试验结果与孟德尔假定出现矛盾时，他创造性地提出
了自己大胆的设想。他认为，小麦的杂交试验结果预示着小麦皮色可以由一
对基因决定，也存在着二对基因、三对基因和多对基因决定的情况。这个观
点不仅继承了孟德尔发现的二条定律而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孟德尔学
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大概还很清楚，由一对基因决定的红花豌豆和白花
豌豆杂交所得到的杂种二代中，开红花和开白花植株的比是 3：1，也可写（3
＋1）1，这里的指数 1 代表一对基因。如果指数为 2，则杂种二代中显性和
隐性的比例就呈（3＋1）2=9＋6＋1，由于 9和 6都表现显性性状，只有一份
表现隐性性状，所以杂种二代中，显性和隐性个体的比例就为 15：1。同理，
由 3 对基因决定一个单位性状时，杂种二代中显性和隐性的比为（3＋1）3

的展开，即为，前三项中都有显性基因，因此都表现显性性状，只有最后一
项表现隐性性状，这样，显性和隐性在杂种二代的比例就为 63：1。尼尔逊·埃
尔的假定不仅说明孟德尔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是正确的，而且还修正
和补充了孟德尔假定的不足，这次挑战在补充和修正中结束了。
1910 年，美国的伊斯特在玉米上也看到了多对基因决定一个性状的现



象。
1913 年，美国的斯蒂特文特在用灰兔和白兔做杂交试验时，杂种二代出
现灰兔和白兔的分离，分离比也为 3：1。这说明灰色基因对白色基因来说，
前者是后者的显性。当他用白兔和一种喜马拉雅兔杂交时，杂种一代全为喜
马拉雅兔的表型（喜马拉雅兔的表型是四肢端部、耳端、尾端都呈黑色，其
余部位全为白色），杂种二代中，出现了白兔和喜马拉雅兔的分离，喜马拉
雅兔和白兔的比例为 3：1。这二次实验的结果，灰基因和喜马拉雅毛色基因
都是白基因的显性，即白毛基因同时会有二种显性基因。这种由三种不同形
式的基因决定一种单位性状的情况，孟德尔也没有看到过，他只是指出决定
一种性状的基因会出现显性和隐性这两种形式，并把决定同一性状的二种形
式的基因叫做等位基因。斯蒂特文特的结果表明，决定同一性状的基因确实
不仅仅是二种不同形式，至少有三种形式。于是，斯蒂特文特认为，除了孟
德尔提到的等位基因外，还应该有“复等位基因”进入遗传学领域而鸣金收
兵。
孟德尔在豌豆杂交试验时，提出的显性现象，也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检
验的结果又纠正了孟德尔假说的偏面性。因为客观的事实是在杂种一代中，
除了存在着只出现杂交双亲中一个亲本的性状外，即所谓显性，还存在着杂
种一代中，两个亲本的性状同样得到表现的情况，这叫“共显性”。此外像
紫茉莉杂交中，红花亲本和白花亲本的杂种一代为粉红色花，这种现象叫“不
完全显性”，双亲的性状也会在杂种一代个体的不同部位表现，这叫“镶嵌”
显性等等。
对孟德尔定律所提出的一次次挑战，只是指出了孟德尔假定的不足，始
终未能否定生物体在形成生殖细胞时等位基因的分离和非等位基因的自由组
合。因此，经过战斗洗礼的孟德尔定律更增加了集体风彩，当孟德尔的假说
与细胞学攀上亲家后，依托细胞学的成就，出现了新的腾飞。那么细胞是什
么？细胞学的成就又是如何使孟德尔发现的遗传规律出现新的腾飞呢？要了
解这一切，还是从罗伯特·虎克说起吧。

   
四、罗伯特·虎克开创的路

  
在孟德尔发现遗传规律前的 200 年，英国医生罗伯特·虎克发现了细胞。
在 1665 年，虎克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显微镜观察软木的薄片时，软木的
薄片是由许多极小的“房间”连接而成的，他把软木薄片上的“小房间”叫
做“细胞”。
这位医生在观察软木薄片和提出“细胞”这个词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
他的发现会把生物学家引导到生物组织的一个更基本的水平，在这个水平
上，所有的生物结构都可以归纳到一个共同的起源。
在以后的 150 年中，生物学家逐渐明白了所有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每个细胞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单位。有些生物只有一个细胞构成，较大的生
物体则是由许多相互合作的细胞组成的。法国生理学家迪特罗谢在 1824 年就
提出了这种看法，但没有遇到知音，直到 1838 年和 1839 年，德国的施莱登
和施旺分别指出：“一切生物机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以后，对细胞的研究
才掀起高潮。
1839 年，捷克生理学家浦金野把填满细胞的胶状液体定名为原生质（生



命的原始物质），直到19 世纪中叶以后，法国植物学家默尔用原生质概括细
胞中的所有内含物（包括细胞质和细胞核）。德国解剖学家舒尔策强调指出，
原生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并证明在所有的动、植物细胞里，不论是动
物和植物，也不论它们的结构是多么复杂还是多么简单，它们的原生质基本
上都是相似的。
细胞学说对于生物学的重要性如同原子学说对化学和物理学。1860 年前
后，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用一句拉丁语说出了细胞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
“一切细胞都来自细胞。”他指出，病变组织中的细胞是由原先的正常细胞
分裂而繁殖出来的。
最早的显微镜制作人、17 世纪时的荷兰人列文虎克的助手哈姆，在雄性
动物的精液里发现了一些很小的东西，后来把这种小东西命名为“精子”。
到 1827 年，德国生理学家贝尔又发现了哺乳动物体内的卵细胞。这样，生物
学家开始知道，动物的生殖过程，是雄性动物的精子和雌性动物的卵结合以
后，形成受精卵，受精卵也就是形成动物体的第一个细胞，这种胚性细胞经
过反复分裂，最后便发育成动物。
在细胞学说出现的时候，已经知道，体型大的生物体，其细胞并不比小
生物体的细胞大，只不过大生物体的细胞数目比小生物体多，如此而已。典
型的植物细胞或动物细胞的直径约 5～40 微米，而人的眼睛只能勉强分辨出
直径在 100 微米以上的东西，因此人的眼睛一般看不到细胞，它们在显微镜
下才被人们所发现。
细胞虽然是这么小，但绝对不是毫无特征的一滴原生质。在 19 世纪，人
们已认识到，细胞本身犹如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它也是由许多比细胞更小的
复杂结构组成的，为了解决许多与生命有关的问题，生物学家不得不对细胞
的亚结构进行认真的研究。
例如，既然生物体是通过细胞增殖而长大的，那么，一个细胞是怎样变
成二个细胞的呢？答案是来自细胞内一个物质较为致密的小球。这个小球的
体积约为细胞的 1/10，是发现布朗运动的布朗在 1831 年发现的，他给这个
小球起名为“核”（为区别原子核，而把细胞里的核称为“细胞核”）。
如果把一个单细胞生物人为地分成两半，使其中一半含有完整的细胞
核，另一半不含核。那么，有核的一半就能分裂、生长，另一半则不能。这
样人们就认识到细胞核在细胞分裂中的重要性。
细胞核在细胞分裂中是如何变化的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国际性
的难题，因为细胞多少是透明的，在显微镜下不容易看清其中的亚结构。后
来发现，有些染料能把细胞的某些部分染上色，而其他部分却染不上。这样，
情况就开始好转了。例如有一种从苏木中提取的“苏木精”，就能使细胞核
染成黑色，使它在整个细胞中变得十分清晰。
1879 年，德国生物学家弗莱明又发现，细胞核并不是单一的组织，它里
面还分布着一些丝状物。不过用红色染料能把这些细丝状物质染上红色。于
是弗莱明把这种丝状物质又叫做“染色质”，通过对这种染色质的观察，弗
莱明成功地看到了细胞分裂过程中的一些变化。虽然，染料给细胞染色时，
细胞也失去了生命，人们不可能从一个细胞看到细胞分裂的全过程，但是在
许多细胞联合而成的一片组织里，人们能够找到处在不同分裂期的各种细
胞，它们呈现出染色质在不同阶段的分布形态。弗莱明把这一个个的静止画
面，按照适当顺序排列起来，构成了细胞分裂过程的“动画片”。



1882 年，弗莱明出版了一本描述细胞分裂过程的研究著作。在这本书
中，弗莱明指出：细胞开始分裂时，染色质聚集成线状，这时，包围细胞核
的膜似乎溶解了，同时细胞核外的一个小物体分成了两个，弗莱明把这个小
物体称为“星体”，因为这个小物体向四周辐射出线，看上去象天空的星。
星体一分为二后，各自向反方向移动，星体拖着的细丝显然已和排在细胞中
央的染色质细丝缠在一起了。这一来星体把半数染色质丝拉到细胞一侧，然
后，细胞从中部收缩，最后断裂成二个细胞，此后，每个细胞中又形成一个
新的核，核膜里的染色质细丝又碎裂成微粒状。
弗莱明把这个分裂过程叫做“有丝分裂”，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染色质
丝起了重要作用。1888 年，德国解剖学家瓦尔德尔把染色质改称为染色体，
从此，染色体和染色质就成了生物学家同时使用的名字了。实际上，细胞在
分裂结束以后，原来的染色质丝开始集结（螺旋解开）成了染色质，而细胞
在进入分裂时，碎裂的染色质丝开始集结（螺旋化）最终就成了染色体。打
个比方说，染色质是一根钢丝，而这根钢丝绕成的弹簧就是染色体。
对染色的分裂细胞继续观察表明，同一物种内的生物，细胞内都含有同
样数目的染色体，不仅如此，大量观察的资料表明，细胞内的每一种形态结
构的染色体都有二条，即在细胞中的染色体是成对存在的。例如人，不管是
美国人、中国人，男人、女人，只要是正常的人，其细胞中都含有 23 对染色
体。在有丝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数目先加倍，然后细胞再一分为二。因此，
分裂后的两个子细胞各含有与原来母细胞相同数目的染色体。
1885 年，比利时的胚胎学家贝内当发现，生物体依靠细胞分裂形成精细
胞和卵细胞，但是形成精细胞和卵细胞的细胞分裂都是发生在成年生物体
内，因此，这种细胞分裂特称为“成熟分裂”，又由于成熟分裂产生的精细
胞和卵细胞中，染色体数目只有生物体正常细胞的一半，所以，“成熟分裂”
又叫“减数分裂”。“减数分裂”包括好几个头尾紧密衔接的时期，在整个
分裂时期中，染色体的变化也相当复杂，如果我们假定一种生物体的正常细
胞中只有 4条染色体，那么这 4条染色体一定是两两相同的，即 4条分属于
2 对，同一对中的两条染色体，即同源染色体。在减数分裂前，还处于染色
质状态时，染色质先一分为二（复制），但是这种复制并不是完全彻底的，
因为复制成的二条染色质还有一处连在一起，这连在一起的地方叫做着丝
粒，因为此处在分裂继续下去时，有一种丝状物质（叫纺锤丝）附着在上面。
染色质复制以后，逐渐盘绕，变粗变短，就形成染色体。通俗说法就是染色
质螺旋化成为染色体。然后，同源染色体配成对。同源染色体的配对叫“联
会”，联会而成的一对对染色体叫“二价体”，由于每个染色体中有二条，
所以每个二价体中，着丝粒虽只有两个，染色体却有四条。因此，二价体也
可叫“四合体”，四合体中具有共同着丝粒的二条染色体叫“姐妹染色单体”，
没有共同着丝粒的染色体叫“非姐妹染色单体”。联会而成的二价体隔不多
久又要互相分开，在分开的过程中，有时候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会发生片段
的交换。随着同源染色体的逐渐分开，一个细胞也开始向分成二个细胞的方
向发展，当染色体分到细胞的两极后，细胞就一分为二，此时分裂而成的每
个细胞中，染色体的数目比原来少了一半，但是每条染色体中，存在着两条
单体。紧接着的变化是，具有两条单体的染色体，发生着丝粒的分开。正由
于着丝粒的一分为二而使二条单体各自独立成为染色体。这种原为姐妹染色
单体的两条染色体分向细胞的两极，细胞两次一分为二，到这时，减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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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在整个过程中，由于染色质（或染色体）只复制一次，而细胞连续
分裂了两次，所以由一个细胞分裂而成的四个细胞中，染色体的数目减少了
一半。如果说，原来的细胞中的四条染色体分属两对，即在这个细胞中有两
种形状的染色体，而每种形状的有两条。这也可以说，这种细胞中有两套（组）
染色体，每套（组）染色体有两种形状，每种形状的染色体为一条，即每套
（组）为两条。这样，当这个细胞经减数分裂产生的四个细胞中，虽然染色
体的两种形状都有，但每种形状的染色体只有一条了，也就是说，减数分裂
而成的细胞中，只有一套（组）染色体，这种细胞也叫做单倍体细胞。当精
子和卵子合并成一个细胞（合子或受精卵）后，合子中的染色体当然就变成
了两套（组）。由此可见，减数分裂及精子和卵子结合（受精）是保持生物
体染色体数目和种类稳定的两个环节。
现在已经发明了一种观察染色体的新技术，采取适当的方法用低浓度盐
水处理细胞，使细胞胀大，使各个染色体分散开来，再用显微摄像术把分散
的染色体拍摄下来，并把相片中一个个分开的染色体剪下来，再把相同长度
的染色体配成对，按由长到短的顺序排列，这样就得到了“染色体组型”，
也就是细胞内连续编号的染色体图像。
“染色体组型”为医疗诊断提供了一种精巧的方法。因为在细胞分裂时，
染色体的分离也并不总是完全均等的。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可能断裂
或受到损伤，染色体的分离可能不均等，因而会形成带缺损染色体的细胞，
也会形成染色体数目减少或增多的细胞，这些细胞会使功能受到损害，甚至
完全丧失功能。如果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发生这些缺陷，后果就特别可怕，因
为具有染色体缺损或缺少某种染色体的卵细胞或精子细胞，一旦受精成为新
生物的起点，那么生物体的每个细胞都会有缺陷，结果就会造成先天性疾病。
例如，在 1959 年，法国遗传学家勒热纳、戈蒂埃和蒂尔潘在计算三个唐
恩综合症病人细胞里的染色体数目时，发现病人细胞中的染色体数比正常人
多了一条，即正常人为 46 条，病人为 47 条。染色体组型分析结果表明，多
的一条染色体是属第 21 对的。这种疾病是 1886 年由英国医生唐恩首先发现
的，因此叫唐恩综合症，有这种染色体缺陷的病人智力严重低下。到 1967
年，又发现了一个3岁女孩少了一条 21 号染色体，这个女孩也表现出智力低
下。
罗伯特·虎克发现的细胞，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漫长夜，终于由弗莱明
发现了细胞产生细胞的分裂过程。当 1900 年，孟德尔的结论又被重新发现
后，细胞学家又激动起来了，他们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出了“莫非染色体
就是基因”的思考。

   
第二章 遗传基因的探寻

  
一、莫非染色体就是基因

  
提出这种想法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萨顿。他在大学时
代，重点研究蝗虫的减数分裂。减数分裂形成的蝗虫生殖细胞中，染色体数
目比正常细胞减少了一半，而雌、雄生殖细胞结合所形成的结合体（合子或
受精卵）中，染色体数目又恢复成对。他根据实验结果，在 1904 年明确指出：
染色体和基因有许多相似处。例如，在生物体的正常细胞中，染色体和基因



都是成对存在的；成对染色体的两个成员（称为同源染色体）与等位基因的
两个成员一样都是相互一致的，都是一个来自父方，一个来自母方；在生殖
细胞里，染色体的数目刚巧是身体细胞中的一半，基因也是这样，成对的染
色体和成对的基因一样，在减数分裂中都是独立分离的；染色体和基因一样，
在细胞分裂时都能产生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复制物（复本或副本）等等。
当萨顿看到了等位基因和同源染色体的许多共同之处后，不仅这位年轻
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也使整个遗传学领域沸腾起来了，因为自孟德尔提
出基因以后，谁也没有看到过基因，有些人也曾把没有看到过的基因认为是
根本不存在的，因而把孟德尔当成是唯心论者。细胞分裂中，同源染色体的
减半和受精时的同源染色体恢复成对的事实，与孟德尔假定的等位基因的变
化是何等相似啊！这些迹象表明，莫非基因就是染色体！萨顿及一些细胞学
工作者信心十足地指出：如果假定基因就是染色体，那么用减数分裂和受精
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即能完满地解释孟德尔的两条定律。
萨顿用同源染色体代替等位基因，具体而形象地解释了孟德尔的定律。
例如他用一对同源染色体代替决定红花还是白花的这对等位基因，则纯种红
花的一对同源染色体可记做 RR，白花的同源染色体就可记为 rr。纯种红花豌
豆减数分裂形成的生殖细胞中就只有一条染色体 R，同理，白花豌豆的生殖
细胞中也只有一条 r染色体，这两种配子（生殖细胞）结合（受精）成的合
子中，必然具 R 和 r 这两条染色体，当杂种一代减数分裂时，R和 r 这对染
色体必然分别进入不同的配子中，因此，不管是雄配子（雄性生殖细胞或精
细胞）还是雌性生殖细胞（雌配子或卵细胞）都会有两种类型，一是含有 R
染色体的，另一类是含有 r染色体的。当这些雌、雄生殖细胞随机结合（受
精）时，就必然有四种搭配形式，加上 R对 r的显性，那就得到了杂种二代
显性和隐性呈 3：1的分离。
同理，假定黄子叶和绿子叶的基因是另一对同源染色体，那么，这对同
源染色体在减数分裂时的分离确实不受 R和 r的影响，当然 R和 r的分离也
不受其它同源染色体分离的影响，也就是说，各对同源染色体的分离是各自
独立的。根据这样的推理，似乎染色体可以代替基因了；可是，这位年轻人
经过冷静思考，自己就发现了“基因就是染色体”推论的破绽，因为他十分
清楚，在生物体的细胞里，染色体的数目是有限的，而每种生物体的性状何
止成千上万。既然孟德尔假定的一对基因决定一个性状，那么生物体的基因
对数也应该是数以千计或更多。这么说，基因和染色体并不是一回事。
这个正确的思考，使萨顿避免了将基因与染色体划等号的错误判断，同
时也促使他进一步去思考，既然与染色体不能划等号，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
那么多的共同特性，怎样才能对此作出正确合理的解释呢？
合理而又科学的推测应该是：每一条染色体上都携带着多个遗传基因。
但是，科学上信奉这么一条真理：“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萨顿
的推论在逻辑上无论多少合理，如果得不到可靠的事实支持，也永远不会成
为科学真理。
到 1910 年，这位年轻人求学所在地的一位教授，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
了萨顿的推论。

   
二、在染色体上寻找基因

  



用事实证明萨顿推论的教授是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这位教授长期从事
动物胚胎学的研究，在 1909 年，他根本不相信孟德尔的结论是科学真理。当
时他对孟德尔的假说是这样评价的：“在流行的孟德尔理论解释中，性状一
下子变为基因，一个因子解释不了的现象就添上一个变为二个因子，再不够
又添一个变为三个因子。这种对于简单模式的过分推崇是会失去获取正确理
解的机会的。”然而，到 1910 年，摩尔根对孟德尔假说的观点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变，促使他大转变的力量是科学真理。
摩尔根从 1904 年开始研究果蝇的胚胎发育，到 1909 年，在他饲养的果
蝇群中，突然出现了一只白眼果蝇。这只白眼果蝇促使他改变了研究方向，
把兴趣引向研究果蝇的遗传。
摩尔根饲养的果蝇原来都是野外生长的，眼睛全是红色。因此，凡是红
眼果蝇都称为“野生型”，突然在红眼蝇群中变出了一只白眼睛的雄果蝇，
这只突然变来的白眼蝇就叫做“突变型”。摩尔根给这只突变型雄蝇，配上
一只红眼处女蝇，这对果蝇在摩尔根特制的“蝇房”中“生儿育女”，当“子
女”成熟时，它们的眼睛颜色全部像“母亲”，也就是都为红色，套用孟德
尔的语言就可以说红眼是白眼的显性。
摩尔根继续让第一代红眼果蝇实行“同胞”婚配，产生的第二代中，除
出现 3/4 红眼果蝇外，还出现了 1/4 白眼雄蝇。这样，摩尔根亲自设计和实
施的果蝇杂交方案，得到的结果，与孟德尔在豌豆杂交试验中所得结果完全
一致。这使摩尔根增强了对孟德尔遗传定律的信服。与此同时，对动物性别
怀有浓厚兴趣的摩尔根，除了观察果蝇的红眼、白眼外，他还注意到了果蝇
眼睛颜色与性别的关系。当他统计杂种二代的果蝇时，注意到了出现的白眼
果蝇全部是雄蝇的事实。
摩尔根抓住契机，继续试验。这次杂交试验用的亲本是杂种一代中的红
眼雌蝇和突变而成的白眼雄蝇，杂交结果又与孟德尔曾做过的测交结果相
同，即出现了一半红眼果蝇和一半白眼果蝇，当他进一步统计红眼和白眼果
蝇中的性别时，却发现不论是红眼果蝇还是白眼果蝇，都是一半为雌蝇、一
半为雄蝇。摩尔根对这次杂交试验中首次得到的白眼雌蝇也没有轻易放过，
按照他预先的计划，又给白眼雌蝇配上了红眼雄蝇，这一次婚配所产生的后
代中，雄蝇全部为白眼，雌蝇全部为红眼，也就是出现了“父传女”、“母
传子”这种交叉遗传现象。
摩尔根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果蝇杂交试验后，全面地接受了孟德尔基因决
定性状的假设和萨顿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推论，并根据自己和威尔逊对果蝇
染色体的研究，正式提出自己的假定，那就是蝇眼睛颜色的基因位于“X”染
色体上。
什么叫“X”染色体呢？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应属德国的亨金。这位学者用
切片法研究半翅目昆虫的减数分裂时，发现在精母细胞减数分裂后期，有一
条染色体在向细胞一极移动时，处于落后状态，这位德国细胞学家对这个落
后染色体的性质不大理解，就随便起了个“X 染色体”的名词，表示这是一
种属于未知数的染色体。到 1902 年，美国的麦克郎第一次把“X染色体”和
昆虫性别作了联系，沿麦克郎的思路，许多细胞学家对各种昆虫进行了广泛
的研究，终于在 1905 年由威尔逊证明，在半翅目和直翅目的许多昆虫中，雌
性个体的细胞中，具有两套普通的染色体，叫“常染色体”，此外还有两个
“X染色体”；而雄性个体的细胞中也有两套常染色体，但只有一个“X染色



体”。若以符号 A代表一整套常规染色体，则雌虫的染色体组成就可表示为
2A＋2X，雄虫为 2A＋X。由于威尔逊的这一发现，人们对于动物雌、雄性别，
在外形还看不出来时，可以根据细胞中的“X”染色体的多少加以区别，这样
一来，人们就把“X染色体”称为性染色体了。
1908 年，史蒂芬斯发现，果蝇的性染色体与威尔逊证明的有点不一样，
那就是雄果蝇的精母细胞中除有一条 X染色体外，还有一个和它同源的 Y染
色体，这种染色体呈钩形，比 X染色体短。
威尔逊和史蒂芬斯与摩尔根不仅同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而且他们的实
验也相互靠近，他们二位的发现，给摩尔根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摩尔根把决定眼色的基因定位在 X染色体上后，他进行了三组实验。
摩尔根进行的第一组实验是：将红眼雌蝇和白眼突变雄蝇杂交，第一代
的雌蝇和雄蝇全部是红眼蝇，而第二代则出现了两份红眼雌蝇，一份红眼雄
蝇和一份白眼雄蝇，眼色性状的分离表现为 3（红）：1（白）。
摩尔根进行的第二组实验是，将杂种红眼雌蝇与白眼雄蝇交配，得到的
后代是一份红眼雌蝇，一份白眼雌蝇，一份红眼雄蝇和一份白眼雄蝇。
摩尔根进行的第三组实验是，将白眼雌蝇与红眼雄蝇交配，则出现了后
代是红眼雌蝇和白眼雄蝇的眼色遗传性状交差的现象。
三组杂交实验的结果，全部得到了完满的解释。
1911 年，摩尔根用同样的杂交试验方法，把几个基因一下子都定位在 X
染色体上，并提出了一条染色体上的基因互为连锁基因的概念。到 1912 年，
摩尔根在 X染色体上发现了 18 个基因，并且明确指出连锁基因有可能调换位
置。这样，摩尔根不仅从孟德尔假说的怀疑者转变为孟德尔假说的忠实信徒，
而且把孟德尔的遗传假说与细胞里的染色体很贴切地联系起来了。更为重要
的是提出了连锁基因和连锁基因交换的新观念，这个观念就是遗传学的第三
定律——连锁交换定律。
由此我们可以说，摩尔根的成功中，也包含着他的二位校友——威尔逊
和史蒂芬斯的心血。
摩尔根及其战斗集体，在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继续兢兢业业地工作，
自从提出连锁交换规律后，连锁基因间的交换百分率是一个常数引起了他们
的好奇，他们决心解开常数之谜，为此，他们发明了“二点测交”和“三点
测交”法。所谓“二点测交”，就是用二个连锁基因的杂种与这二个连锁基
因均为隐性的个体杂交，目的是为了测定这二个连锁基因的杂合体与这三个
连锁基因均为隐性的个体杂交，以便测定这三个连锁基因间的交换位置的百
分数。
摩尔根等提出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得益于比利时的细胞学家詹森斯。这
位詹森斯，在 1909 年第一次发现蝾螈性细胞染色体上的交叉结，他认为交叉
结的形成是由于联会（同源染色体配对叫联会）着的同源染色体之间，曾经
在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发生过等长度的片段互换。摩尔根等人也正是接受了
这个观点，才顺利地解决了连锁基因交换的机制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摩尔
根等看到果蝇中灰体（黄体）这种体色基因与红眼（白眼）这种眼色基因是
连锁的，当用二点测交时，测到的交换百分数为 1％。他们从这个 1％就得出：
杂种一代的果蝇，进入减数分裂的卵母细胞中，一定有 2％的细胞在同源染
色体联会时，非姐妹染色单体间，发生了等长交换。
红眼灰体杂种雌蝇由于这对 X染色体的分离能够产生两类卵细胞，一类



卵细胞中的 X染色体上带有二个显性基因；另一类卵细胞的 X染色体上必然
带有二个隐性基因。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二点测交的结果，只可能得到
红眼灰体和白眼黄体这二种果蝇，而且这两种果蝇一定是各占一半（50％）。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而是除了上述两类果蝇外，还有红眼黄体及白眼灰体的
果蝇。在整个测交后代中，前两类果蝇占 99％，后两类占 1％。这 1％的果
蝇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摩尔根等认为，因为有了 1％带红眼黄体及白眼灰体
基因的卵细胞才会有这 1％的果蝇。这个1％的卵细胞的产生就是由于这对 X
染色体中非姐妹染色单体等长交换的结果。
这个杂种卵母细胞在减数分裂中，发生非姐妹染色单体间的等长交换，
这样就产生了四种类型配子，两种为原来的，即两个显性基因连锁在一起，
两种为交换后产生的，即一个显性基因和一个隐性基因由于交换而共处于同
一条 X染色体上，这种配子也叫作“交换型”。毫无疑问，如果一个进入减
数分裂的细胞，发生了非姐妹染色单体的交换，必然产生两个交换型配子和
两个未交换型（亲本型）的配子。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细胞在减数分裂时发
生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的交换，就产生了 50％的交换型配子和 50％亲本型配
子。当这些配子与双隐性雄果蝇产生的配子受精，那么出现性状重新搭配（重
组）的果蝇将占果蝇总数的 50％。由此类推，如果在减数分裂时，杂种母蝇
进入减数分裂的细胞，假定二个中有一个发生交换，那么这个未交换的细胞
所产生的配子，一个交换型配子也没有，而交换的这个细胞产生的配子中，
交换型配子占 50％，按一个细胞减数分裂结束时形成四个配子计算，则交换
配子占总配子的比例就是 25％。同理，交换配子数若为 10％（交换值），则
可推测，进入减数分裂的细胞中，一定有 20％的细胞发生了非姐妹染色单体
的等长交换。
摩尔根带领他的助手们就是按此原理和按此方法去测定连锁基因间的交
换值的，到 1914 年，共测定了位于 X染色体上 35 个基因的交换值，当他们
按照测定的交换值把连锁基因按百分数大小排列起来时，居然把连锁基因连
成了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上的每个点就是每个基因的位置，这条直线代表着
由基因串连起来的染色体。这条代表着基因串连而成的直线是摩尔根和他的
学生把数学上的概率论用于生物学研究的杰出成果。
1915 年，摩尔根和斯蒂特文特、布里杰斯联名发表了“孟德尔遗传机理”
的文章，1917 年，摩尔根又发表了“遗传的物理基础”一书，1926 年，摩尔
根汇总了所有的研究成果，写成“基因论”一书。由于他在遗传学上取得的
成果，他获得了 1933 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摩尔根及其学生们确实为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高兴，但是当他们取得一
个又一个成果时，引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最使他们困惑不解的是基因怎么
能使其负责表现的身体特征显示出来，即基因靠什么机理使豌豆种子变成黄
色的，使果蝇翅膀卷缩或使人的眼睛成为蓝色等问题。他们清醒地意识到，
只有冲破研究基因传递行为的形式遗传学的范畴，才能使遗传学新生。但是，
摩尔根等一代名流，在基因如何发挥作用这样的尖锐问题面前，已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了。
正当摩尔根等一批老一辈遗传学家为遗传学的继续发展焦虑不安时，一
批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勇敢地挑起了研究基因作用的重担。由于这批年轻人
的团结战斗，终于迎来了分子遗传学的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
世纪就是这批青年纵横驰骋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三、尿为什么是黑的

  
发现这个问题和解答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医生凯洛特。这位临床医生从来
没有过多的奢望，但是，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黑色尿液以及他所作出的解
释确实给“分子生物学时代”带来了曙光。
所谓“黑尿症”，是指病人的尿在空气中会逐渐变黑的一种疾病，这种
“黑尿症”病人不仅尿会变黑，其软骨也会变硬、变黑。经尿样分析，发现
黑尿病人的尿液中聚积着一种叫尿黑酸的物质，正常人具有将尿黑酸氧化成
更简单的马来酰乙醋酸的能力，而得黑尿症的病人缺乏这种能力，才出现这
种黑尿症状。
由于黑尿症不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而是先天就带来的缺陷，凯洛特
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把四种因代谢紊乱所引起的疾病称做“先天性代谢缺
陷”。1908 年，他在一次英国皇家学会资助的演讲会上介绍了“先天性代谢
缺陷”的病例，并在1909 年把报告内容整理成书发表。他在这本“先天性代
谢缺陷”的专论中，对这种“黑尿症”的先天病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凯洛特发现的“先天性代谢缺陷”牵动了英国遗传学家贝特逊的心，他
想，黑尿病人的“先天性代谢缺陷”从何而来？是不是也是遗传所致？这位
孟德尔学说的忠诚卫士，对凯洛特医生提供的“黑尿病”人的家谱作了分析，
家谱分析的结果表明，“黑尿症”的确是一种遗传疾病，是由隐性遗传因子
决定的。
凯洛特完全同意贝特逊的分析，在他的“先天性代谢缺陷”论文中接受
了孟德尔遗传学的观点，他指出：“孟德尔因子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机体内生
化代谢中特定的代谢物的产生。”在 1914 年，这位医生在正常人的血液中找
到了一种使尿黑酸氧化的物质，这种物质就是尿黑酸氧化酶。根据对正常人
和“黑尿症”病人的研究结果，凯洛特医生推断：“黑尿症”病人的问题就
在于他们的父母没有遗传给他们产生这种酶的基因。这时，贝特逊根据家谱
分析已经得出“黑尿症”病人是隐性纯合体，从临床角度看，黑尿病人缺少
一种“尿黑酸氧化酶”。遗传分析和临床诊断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指出基因
是通过控制酶决定尿液是正常还是黑色的，说得明确一点，那就是隐性纯合
的人，因为没有尿酸氧比酶而尿呈黑色。凯洛特医生无意间在遗传园地里播
下了种子，在廿余年之后终于在比德尔的悉心照料下发芽、生根。

   
四、一个基因一个酶

  
美国遗传学家比德尔，原是摩尔根研究果蝇遗传的年轻助手，对新鲜事
物的强烈追求是这位年轻人的鲜明特点。1935 年，比德尔已在法国巴黎与法
国胚胎学家埃弗鲁西共同研究果蝇的胚胎学。果蝇从受精卵变为长出翅膀的
成体要经过幼虫（蛆）、蛹二个阶段。但是，果蝇在幼虫阶段已奠定了成体
各种器官的基础，这些在幼虫上的器官基础，简称为器官原基。埃弗鲁西一
眼就可以在幼体上找到“眼原基”，并且还能从幼体上把“眼原基”挖下来
移植在另一种幼虫的腹部。可想而知，通过外科手术移植后的果蝇幼虫在斗
转星移中，会在腹部多长出一只眼睛，真的像我国神话中的“三眼灵官”。
在这二位学者的实验室里，饲养着多种不同的果蝇，光眼睛的颜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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